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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华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新华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石家庄市新华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简称区住建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规格正科级。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住房城区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城镇住房保障相关政策；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批后监管和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管，以及房地产中介机构资质备案和商品住房租赁备案工作;负责房屋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指导规范房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发放；负责房屋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质量安全监督备案工作;负责落实国家、省、市、区的建筑科技政策和建设任务，指导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墙体材料革新、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等工作，承担房屋建筑工程节能监管工作;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违反《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依法进行处理，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组织旧住宅小区整治工作;负责房屋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住房保障资格的审核管理。负责住房和城区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工作。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负责辖区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管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下属财政全额拨款新华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新华区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站、新华区住房和建设监管综合服务中心三个事业单位。财务预决算由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统一核算。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实有在职人员35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26人，退休人员4人）。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本部门2025年度预算收入27007.47万元，其中专项项目预算26453.72万元；决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22571.21万元，其中专项项目收入21967.18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bookmark: _GoBack]在区委、区政府的有力引领下，勇挑城市建设与管理重担，积极回应民生期盼，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从住房保障的巩固强化到城区建设的统筹推进，从建筑市场的规范有序到行业安全的常抓不懈，在关键领域精准发力，为区域的繁荣稳定和居民的幸福生活奋力拼搏。
1.强化党建引领
（1）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
（2）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3）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2.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推动2024年老旧小区项目建设；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升级，一是全力推动充电桩加装进展，二是开展住宅小区电动车治理及楼道杂物清理工作，三是积极推动电梯更新，四是着力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效完成棚户区年度改造任务；住房保障审核工作有序开展。
（2）补齐城建短板
积极加快城市更新工作；优化危旧房屋管理；大力开展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
（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提升房地产市场监管水平；缩短库存去化周期；圆满完成保交房任务。
3.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1）强化建筑市场秩序监督检查
开展“三包一靠”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实名制；积极协调化解欠薪案件；持续加强建筑市场巡查监管。
（2）扎实做好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督服务工作
质量监管有力有序；安全生产平稳可控；依法依规消防审验；多措并举治理扬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石家庄市新华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石新财〔2020〕15号)、《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华发〔2019〕9号)、《石家庄市新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局领导高度重视，积极部署，召开专题会议，系统安排绩效自评工作。与此同时，我局系统规定了重点项目评价的内容、方式、流程等相关内容，确保重点项目自评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绩效自评领导工作组，制定了绩效自评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分工、流程和标准，按“自查梳理—数据核实—分析研判—汇总上报”流程推进，确保结果真实客观。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住建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始终以“群众第一，民生优先”为工作理念，扎实开展住房和城区建设工作。城市更新提质方面，完成43个老旧小区改造、236套危旧房加固及77部电梯更新。物业规范提升上，整治物业领域问题780条，宁安小区获市级“美好家园”，建成9.8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完成7个高层住宅小区地下电动自行车停充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经验获市领导批示推广。住房保障新增保障家庭1073户，累计保障7956户，发放租赁补贴385万元，完成40个登记难项目质监消防认定，完成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历史遗留及违法违规问题排查。招标项目违法违规问题系统整治自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工作。房地产、服务企业及建筑企业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分别为8.4%，2.8%，3.6%；发放购房补贴1190.5万元，促商品房销售，有序推进4个主街主路沿线项目整治。绿色建筑竣工面积30.93万㎡、执行率100%；严控质量安全，排查整改隐患200余项，扬尘管控成效突出；受理热线工单2083件，同比下降15.8%。
（2） 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2025年我区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数43个，改造内容主要从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方面入手，主要包括：屋顶防水、外墙粉刷、公共楼梯间整治、公共门窗更换、室外排水、道路、消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架空线规整（入地）、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明等环境，有条件的小区增设文化休闲设施、体育健身设施、物业用房等设施改造。按照省市文件要求，改造工作2025年4月份全面开工，10月底完成施工改造任务，12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自评得分：50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资金及时足额支付使用，经济效益明显；群众居住环境有效改善，老旧城区面貌有效改观，社会效益明显，效益指标完成。自评得分：40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通过老旧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了居住环境。大福度提升城市品质，通过对群众进行问卷调查,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满意度均比较高，达到了80%以上。对于群众在改造过程中的信访投诉，对居民群众合理诉求，按要求调整改造方案，增加改造内容；对居民群众提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诉求，做好解释，提高了群众满意度。自评得分：10分。
2.购房补贴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2025年我区共对新购商品房购房家庭发放购房补贴1190.5万元，购房补贴资金发放率100%，有效促进了商品房的销售。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新购商品房家庭账户，商品房销售套数有效得到了提升，商品房去存量效果明显，社会效益明显效益指标完成。自评得分：40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通过向新购商品房家庭发放购房补贴，在改善群众住房的同时商品房销售数量得到了提升，群众满意度较高。自评得分：10分。
3.危旧住房调查摸底服务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新华区住建局危旧住房调查摸底服务项目通过遴选确定石家庄商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执行人。石家庄商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新华区对信息平台上的35581个图斑对危旧住房逐一进行定位、排查、多媒体照片拍摄，完成数据调查摸底工作。自评得分：50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补充了我局危旧住房调查人员及排查设备不足的短板；能够更加全面细致的对辖区内危旧房屋的排查、数据采集及录入。自评得分：40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新华区住建局危旧住房调查服务项目调查摸底工作，全部按期完成。自评得分：10分。
由于我局涉及专项资金较多，整体报告只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进行分析，其余项目情况在分项目中单独公开。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住建局整体绩效自评总得分98分，所有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全面。因政策调整,部分项目已预算但却无法实施，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有些项目无预算却需要实施，导致存在项目预算编制跟着项目走情况。二是部门预算项目时间跨度大。因近年来城市建设项目较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市级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致使项目资金支付时间跨度大。  
（3）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严格执行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
2.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资产管理。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3.加强业务培训，提升管理水平。加强《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业务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

	工作单位
	姓名
	职务
	职称
	签字

	住建局
	李志军
	局长
	
	

	住建局
	王斌
	副局长
	
	

	住建局
	孙鹏华
	副局长
	
	

	住建局
	聂天成
	质安站站长
	
	

	住建局
	李培格
	综合监管中心主任
	
	

	住建局
	梁田
	办公室主任
	
	

	住建局
	张连会
	房管股代股长
	
	

	住建局
	张宏涛
	更新组组长
	
	

	住建局
	韩志勇
	质监股股长
	
	

	住建局
	张广宁
	安监股股长
	
	

	住建局
	刘彦
	消防组组长
	
	





新华区住房和城区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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